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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疫情，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便民惠企

支持性政策

为全力支持企业抗击疫情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做好应

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，日前，中央及地方政府密集出

台疫情防控期间便民惠企政策及举措，以期缓解疫情发展对

经济和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，积极支持企业尽快复工复产，

为企业纾困，帮助企业共渡难关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

全。

当前，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，中国质量协会及全国

质协系统将积极响应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的要求及部署，致力



于为广大企业和质量工作者提供便利服务，为助力打赢疫情

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。

经整理，应对疫情中央及地方支持性政策名录如下，如

需政策汇编可联系中国质量协会获取，联系邮箱：

zlxhxcb@caq.org.cn。



应对疫情中央及地方支持性政策名录

1、国家税务总局

税总函[2020]19 号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纳税缴费服务配

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2、财政部

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6 号，关于防控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

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，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

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9 号，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

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，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的肺炎度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

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0 年第 11 号，关于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

府性基金的公告

财会[2020]2 号，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切实做好会计服务工作

的通知



财金[2020] 3 号，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银发[2020]29 号，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

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 审计暑 关

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

的紧急通知

3、财政部办公厅

财办库[2020]23 号，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

4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

社厅明电[2020]5 号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要兽

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

通知

人社部部署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社

会保险经办工作

人社厅明电 [2020]7 号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

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经办

工作的通知

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

平台的通知

人社部明电[2020] 2 号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、财

政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

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

5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

北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支

持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

6、科技部火炬中心

国科火字[2020]38 号，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为各类科技

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的通知

7、北京市

北京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办税提示的通告

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

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延长我市社会保险缴费工

作的通告

京政办发[2020]7 号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

的若干措施



京政办发[2020]5 号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

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

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延长我市社会保险缴费工作

的通告

京人社劳字[2020]11 号，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维护劳动关

系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

京人社办发[2020]2 号，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企业控疫情稳增长若干措施

北京市石景山区关于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支持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(暂行)

8、上海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防范新型冠状病

毒提倡网上办税缴费的服务提示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

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

措施(摘要)

上海市嘉定区出台 12 条新政为中小企业“雪中送炭”



9、天津市

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在防控病毒期间办税缴费事

项的通告

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2020年2月申报纳税期限延

长后税控开票软件使用有关问题的说明

天津市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

10、重庆市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2020年2月份疫情防控期间

办税缴费有关事项的通告

渝府办发[2020]14 号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

策措施

11、黑龙江省

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办税

服务提示

12、吉林省

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办税服

务提示

13、辽宁省



关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办税温馨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

播的办税服务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

播的办税服务再次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优化发票申领

业务的紧急通知

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车辆购置税业

务办理流程的通告

14、河北省

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关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

疫情期间办税服务提示

冀政办字[2020]14 号，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打

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

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河北省秦皇岛市

河北省秦皇岛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

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

15、山西省



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办税服

务温馨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办理车辆购置

税业务的温馨提示

疫情防控期间税费优惠政策和征管服务措施汇编

温馨提示

16、青海省

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办税

缴费注意事项的服务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关于调整2020年2月申报纳税期

限的通告

17、山东省

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办

税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致全省纳税人、缴费人的一封信

关于转发鲁人社函[2020]6 号文件，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市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有关工作的

通知



鲁财税[2020]3 号，关于认真落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

控有关税费政策的通知

鲁政办发[2020]4 号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

见

山东省青岛市

青政办发[2020]5 号，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支持中小企业保经营稳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山东省济南市

关于积极应对疫情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

保经营稳发展 济南高新区 14 类补贴助力小微企业共克时艰

18、河南省

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办税

缴费注意事项的服务提示

19、江苏省

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办税服

务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化纳税缴费服务的再次提示



苏税发[2020]4 号，关于主动作为精准施策 切实帮助企业解

决实际困难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

江苏省苏州市

苏府[2020]15 号，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

苏人保[2020]1 号，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

江苏省无锡市

锡工信发[2020]11 号，关于组织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

和受疫情况影响企业申报融资需求的紧急通知

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 20 条政策意见

江苏省常州市

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园区公共研发机

构和小微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

20、安微省

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办税的温馨提

示

合办[2020]1号.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鼓励

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



21、浙江省

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疫情防控期间办

税缴费事项的通告

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支持

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意见

浙江省宁波市

甬政发[2020]2 号，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帮扶中小企业

共渡难关的十八条意见

22、福建省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办

税提示

福建省福州市

榕政综 [2020]22 号，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帮助中小微

企业应对疫情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的通知

福建省厦门市

厦府规[2020]3 号，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

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发布厦门市新型肺炎疫情

防控期间企业劳动关系调整与工资支付政策指引的通知



23、江西省

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办税服

务温馨提示

赣税函[2020]16 号，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转发优

化纳税缴费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的通知

赣府发[2020]2 号，关于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 20 条政

策指施的通知

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抓好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

增长 20 条政策措施执行工作的通知

24、湖南省

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关于“严疫情防范、用网络缴税

(费)”的纳税服务提示

湘税发[2020]14 号，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实施助

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支持企业恢复生产十条措施的通知

湖南省长沙市

长县政发[2020] 7 号，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健

康发展的若干措施

湖南省浏阳市



浏政发[2020]1 号，关于应对新型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促

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

25、湖北省

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病毒疫情的办税

温馨提示

鄂政办发[2020]4号.湖北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财税支持政策的通知

26、广东省

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强化落实税务政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

战的通知
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病毒传播的办税

(费)提示

关于纳税人使用电子办税渠道领用发票的温馨提示

粤税发[2020]16 号 ，关于强化落实税务政策坚决打赢疫情

防控阻击战的通知

广东省深圳市

深圳市税务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办税温馨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防疫期间检举税收违法行为

途径的温馨提示

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明确2020年2月份申报纳税

期限的通告

广东省佛山市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十条政策意见的通知

广东省珠海市

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

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政策意见

广东省茂名市

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

健康发展的意见

27、海南省

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办税

服务的通告

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延长月纳税申报期限拓展网上办税覆盖面

进一步做好税务系统防控疫情工作

琼府[2020]11号关于印发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八条措施的通知

海南省三亚市



三亚市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旅游企业发展十条政策措施

28、甘肃省

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关于多用网络办税(费)，严防疫

情的纳税服务提示

29、陕西省

财政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6 号，关于防控新

型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

30、四川省

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

温馨提示

川办发（2020]10 号.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

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

四川省乐山市

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务局关于调整办税服务厅窗口受理办

理工作 提倡网上办税缴费的通告

31、贵州省

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相

关事项的通告



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延长 2 月份申报纳税期限的

公告

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暂停线下办税服务 全面推

行“不见面”办税服务的通告

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防范新型冠状病

毒 提倡网上办税缴费的服务提示

32、云南省

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明确延长 2 月纳税申报期限

的通知

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办

税提示

33、广西壮族自治区

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通过线上渠道办理涉税事宜的通告

34、西藏自治区

关于线上办税缴费服务渠道及有关事项的通知

35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办税提醒



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延长 2 月申报纳

税期限的通告

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免

费寄递纸质空白发票的通告

36、宁夏回族自治区

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延长 2 月申报纳税

期限的通告

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区税务局关于明确“网上办税(费)渠道，

减少窗口业务接触、防范新型冠状病毒”的服务提示

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

传播的办税温馨提示

37、内蒙古自治区

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

办税缴费服务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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